
聚力新型城市化与山海协作 建设协调发展

“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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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地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新的探索尝试，高质量建设协调发

展“重要窗口”

浙江是我国城乡协调、区域协调水平最高的省份，根本在于坚持将新型城市化、山海协作分别作为城

乡协调、区域协调的战略抓手，久久为功，不断探索出一批富有浙江特色的做法经验，形成了一批值得推

广复制的体制机制。新时期，浙江需要与时俱进加强改革创新，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窗口”。

以新型城市化为统领，深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浙江是全国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省份。2006年 8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全

省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完善城市空间布局来促进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优化城镇体系，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发展，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由此，浙江

城市化发展迈上了量质并举的新征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以龙港“农民城”的破土而出、建设发展和小城市培

育试点、从苍南县独立出来成为县级市为重要标志，浙江在“千万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户籍制度改革

与迁徙自由、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与素质提升、城镇综合整治与小城市培育试点、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与“文

化下乡”等领域坚持大胆改革、突破创新，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崭新大道。

健全都市区建设体制，引领城市化升级。2017 年 12 月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大都市区在“四

大”建设中具有聚合、引领作用，重点要提升核心区首位度和综合能级，增强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向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目标迈进，实现省域以都市区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现代城市与美丽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成为浙江新型城市化的主形态。

健全特色小镇建设机制，丰富城市服务功能生态。发祥于浙江的特色小镇，坚持把产城人文融合理念

及其相关经济、城市、社会、文化治理现代化所需体制机制改革放到了突出位置，不仅自身正成为产业特

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体制机制灵活的新型城市化新空间，也已成为

浙江都市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

健全藏富于民机制，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浙江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质

提升的互促、共赢，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多元化增加、收入与支出预期稳定、生活品质改

善提升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与方案优化。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 35 年、19 年

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延续 10余年呈持续降低走势，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最小

的省份。

以“山海协作”为统领，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2003年，时任浙江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山

海协作工程”由此展开。沿海发达县市与加快发展县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走出了一条“造

血”帮扶、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健全产业合作机制，实现加快发展县跨越发展。浙江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县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特

性，差异化设计了山海协作产业合作方案与机制，加大经济强县产业转移和要素支持力度，引进和培育龙

头企业，有效助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百姓收入、政府财力增加。

健全要素合作机制，实现协作县市优势互补。把要素合作放在山海协作的基础性、优先性位置，有效

实现加快发展县优势发挥和发达县市资源要素短板补强的耦合。一方面加快发展县承接了发达县市的产业

转移，促进了资本、技术、服务的输出，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其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资源，实现了居

民就业增收、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也为发达地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新兴产业腾出了空间，缓解

了劳动力资源供需矛盾，并通过委托结对地区垦造耕地，获得了宝贵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健全平台创新机制，实现产业园蓬勃发展。以 2012年在衢州、丽水部分有条件县（市、区）启动建设

首批 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为起步，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已从“拓空间、打基础”起步实施阶段转向“聚

功能、兴产业”提升发展阶段，成为功能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生态环境优美的区域

合作示范区。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三生业态”方兴未艾。综合相关产业、投资、科技、人才等政策的差异化导向，

考核与绩效评价设计的优化，山海协作坚持引导企业、个人到加快发展县优先投资建设特色农产品深加工

基地、名优特色加工业以及休闲运动、养老养生、民俗文化、民宿农家乐等生态旅游项目，助推了加快发

展县优先打造以“生态农业、生态加工业、生态旅游人居业”为核心的“三生业态”，美丽经济发展成为

了“两山”理念转化的大通道。

与时俱进高质量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窗口”

高质量参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协调发展。浙江的协调发展建立在对内协调与对外协调并重的基础上。

近年来，我国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

战略。浙江需积极参与其中，担当好引领、示范作用。一要主动贯彻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引领打造长三角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国家示范区；创新建设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和综合保税区联盟，引领打造长三角对外开放战略枢纽。二要深化推进以“一带一

路”为统领的开放强省建设，统筹推进自贸试验区、江海联运、“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等合作专项，聚

力推进重大问题谋划研究与协调落实；探索建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战略合作机制，争取秘书处

设立在宁波；完善海外浙商网络拓展机制，支持浙商服务中心创新拓展海外网络，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和权

益维护机制。三要积极创新长江经济带跨区域产业协作共享机制，支持浙江有条件的开发区、高新区和优

秀企业到带内城市创建“飞地”，输出产业、资金、技术和人才，形成新型的总部—基地格局；加快形成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共建机制，推进长江黄金水道江海直达船队打造、江海联运信息航运服务、江海直

达货运体系构建。

联动打造省级重大区域战略升级版。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四大”建设的联动。

一要以环杭州湾经济区为核心，联动象山港、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等湾区，进一步健全聚合

聚力机制，高水平组织实施大湾区现代产业高地建设行动、“互联网+”科创高地建设行动、湾区现代交通



建设行动、湾区开放高地建设行动、美丽大湾区建设行动，不断增强浙江在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中的能动性。二要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美丽经济培育和美好生活向往，深入开展“经济生

态化、美丽生态化、生态美丽化”行动，不断完善生态价值实现政策和渠道，全面拓宽“美丽乡村”与“美

丽经济”的转化通道。三要实质性强化海港、空港、陆港、信息港“四港”联动机制，规划建设一批新型

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创新实施大通道+高能级开放平台打造+开放试点建设机制。四要加快完善杭州、

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联动建设机制，突出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计”，优先推进杭绍甬一体化建

设，打造新型都市连绵带；深度推进甬舟一体化，全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拓展升级山海协作陆海统筹发展。不断升级更新山海协作内涵，积极把山海协作平台打造成为项目孵

化的摇篮、人才集聚的高地和成果转化的桥梁；加快研究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体系，完善省内农村居

民市民化、居民自由迁移、自由择业的体制机制和渠道路径，高标准、可持续保障精准脱贫致富。同时，

深入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陆海协同，高水平

建设宁波、温州两大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把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经济发展、民营经

济发展、全面开放合作等经验，科学合理地推广复制到对口支援地区，在助力形成一流营商环境中实现帮

扶成效的可持续和事半功倍。


